
固始县永和实验小学食堂承包经营服务项目变更公告

（招标编号：xys202307015）

       
一、内容：

   固始县永和实验小学食堂承包经营服务项目变更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xys202307015

2、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固始县永和实验小学食堂承包经营服务项目

3、首次公告日期及发布媒介：2023年07月14日、《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

务平台》《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固始县公共资源交易网》

4、原投标截止时间(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08月08日08时30分（北京

时间）

二、更正信息

1、更正事项： √采购公告 √采购文件

2、原文件获取时间：2023年07月17日 - 2023年07月21日（北京时间）

文件获取截至时间变更为：2023年07月21日（北京时间）

3、原开标时间：2023年08月08日08时30分（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变更为：2023年08月08日08时30分（北京时间）

4、原采购信息内容

（1）招标公告：项目基本情况中的包号：ZZXYZB-2023-0714-1

（2）招标文件第三章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和评标方法中的企业业绩要求

（3）招标文件第五章项目需求

    （4）招标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的“开标一览表”

变更为

（1）招标公告：项目基本情况中的包号：xys202307015-1

（2）详见招标文件澄清文件第三章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和

评标方法中的企业业绩要求

（3）详见附件1--招标文件澄清文件中第五章项目需求的具体

内容。



（4）详见招标文件澄清文件中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的“开标

一览表”

5、更正日期：2023年07月21日10时00分

三、其他补充事宜

本次公告同时在《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

务平台》、《固始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固始县永和实验小学　　　　　　　　　　

地    址：固始县城区南部怡和新城怡和大道东侧　　　　　　　　　　　　

联系人：祝丽

联系方式：1364376529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中咨城发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中州大道苏荷中心30楼3009　　　　　　　　　　　　

联系人：张兵召

联系方式：13298108526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祝丽       联系方式：13643765299

二、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固始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科。                    

三、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固始县永和实验小学　                         

   地    址：固始县城区南部怡和新城怡和大道东侧                                                 

   联 系 人：祝丽                             

   电    话：13643765299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中咨城发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中州大道苏荷中心30楼3009

   联 系 人： 张兵召

   电    话： 13298108526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第五章 项目需求

一、项目地点情况说明

本项目采购服务的地点为两处：

①固始县怡和大道永和实验小学校区（服务对象：一、二、三年级学生

），采购人可免费提供校内现有场地---思源餐厅，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

      

②固始县新四街与新红苏路交叉口永和实验小学东校区（服务对象：四、五

、 六 年 级 学 生 ） ， 采 购 人 可 免 费 提 供 校 内 现 有 场 地 ---

冬藏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采购内容

1、采购内容：为保障学生安全就餐及提高学校餐厅管理和服务水平，本

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拟招一家公司经营学校餐厅，经营期限为三年

。

2、学校免费提供校内餐厅场地。成交供应商应在进场经营前，应根据采

购人的食堂标准，高标准地投入炊具、餐具、桌凳、卫生设施、排污设施等

食堂设备。就餐区餐桌布置以最优化利用空间为标准，服从采购人安排。

3、成交供应商在经营过程中根据自身经营的需要，确需进行建筑物改造

与维护的，在经得采购人同意后，可以进行改造与维护，所需经费由成交供

应商自负。

4、成交供应商经营过程中，成交供应商经营过程中，所有水、电线路改

造以及操作间和餐厅的全部配套设施均由成交供应商购置安装，费用由成交



供应商投资。

5、有入场设备花费应经审计部门或会计事务所核准，采购人与成交供应

商双方共同签字确认。装修装饰部分，合同期满后所有权归采购人；炊具、

桌凳等可移动资产，所有权归成交供应商，不可移动资产待合同期满后，由

评估公司评估价值后，采购人协助转让给下一经营公司(食堂设备按每年20%

折旧)。

6、成交供应商承担所经营场所的水、电、气、垃圾处理等在经营过程中

产生的一切费用。

    

7、成交供应商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服务的学校食堂：水质、饭菜、餐具

、量器（台秤、克秤）、温度计（温湿度计、中心温度计），进行检测。

（二）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须根据采购人在校学生需求，提供早、中、晚餐，周六、

周日、节假日及特殊情况，服从采购人安排，正常供餐。

2、餐食标准：（早餐4.5元/人：一汤一粥+炒菜+炒饭+面点，中餐11

元/人：两荤两素+主食+汤，晚餐6.7元/人：一荤一素一面点+一干一稀）。

在温度适宜时，中、晚餐要适量增加牛奶和水果。一周每日每餐菜品不得重

复。供餐要搭配合理、足量、优质、正点。企业保质保量供餐，做到品种多

样化，严格按照学校作息时间正点供餐；根据学生身体发育特点及季节和时

令变化，提前一周列出下周一至周五早晚餐供应品种及每天带量菜谱，交由

学校膳食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以上餐食标准收

费，由学生根据实际需求自费就餐。本项目最终金额以实际用餐人数结算为

准。

3、需建立应急预案，遇停水、停电、停气时，须保证正常供餐。



4、餐厅设施要求：为了师生创造舒适的就餐环境，成交供应商必须在就

餐区和操作区投资安装中央空调。

5、成交供应商在经营期内，应爱护、妥善使用各类设施设备，定期检修

保养，炊具、油烟机、油烟管道等易污设备按采购人要求定期清洗，要达到

相关环保及安全要求，所需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若因使用不当，而

发生安全事故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后果。

6、上级各类相关部门检查后果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三）其它要求

1、成交供应商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经营，更不能利用采购人资产搞不

法经营。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并给予经济处罚或诉讼法

律。

2、成交供应商须按相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学校食堂管理的相关规定

，及时审验相关证件。

3、食堂内的工作人员隶属于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不存在任何雇佣、委

托等劳动关系，同时食堂的工作人员在工作、生活过程中的任何安全责任由

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例如用电、用水不当等引起

安全事故，或发生意外伤亡事故，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和必要的经济补

偿，采购人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4、成交供应商负责食堂日用品安全卫生，签订合同时须与采购人签订食

品安全责任书。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严格执行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如在服务

期内发生食物中毒等重大责任事故，损害师生身体健康，影响采购人声誉，

成交供应商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和经济损失，采购人有权无条件终

止合同，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5、成交供应商所有工作人员要持有效健康证上岗，上岗前要经过系统的



饮食行业知识培训。卫生检疫、工作人员体检及相关证照办理等费用均由成

交供应商自理。

6、成交供应商应积极配合采购人工作，随时接受采购人对食堂的环境卫

生、规范操作、安全保障、服务质量、饭菜质量等各个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对存在的问题须立即整改，不能及时整改到位的，将依据合同规定和相关法

律法规处理。

7、采购人每学期不少于两次在师生中调查食品质量、数量、价格以及服

务情况并将有关信息告知成交供应商，成交供应商应虚心听取意见，采取措

施及时整改。师生满意率应达到70%以上，连续两次达不到的，采购人有权

终止合同。

8、成交供应商自行采购成交供应商自行采购所需食材。采购时要保证食

品安全，原材料要索证索票，按照上级部门及学校食堂管理制度建立台账，

食品安全卫生检查记录、食品留样记录等应详实规范。所有原材料出入库登

记规范，账务清晰。

三、商务要求

1、本次采购有效经营年限为三年。成交供应商须按照《河南省学校食堂

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和采购人有关餐厅管理制度经营，如若

成交供应商违反上述规定，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2、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缴纳食品安全保证金（具体金额以签订合同为

准），合同期内不发生安全事故，合同期满则全额无息退还，如发生安全事

故，安全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3、成交供应商应根据成交通知书、食品安全保证金上缴的相关单据，与

采购人签订合同，未按采购人规定的时间上交食品安全保证金的，采购人视

为成交供应商自动放弃合同，采购人将顺延中标资格或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4、成交供应商每月应按时发放在采购人处工作的员工工资，不得拖欠，

因拖欠工资对采购人产生不良影响，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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